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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民主與審議民主 

  公民投票在台灣不僅激起了政治對立，也引發不同民主價值的爭辯。支持公投的一

方，強調公投能讓台灣更民主，因為它可以提升民眾的參與。反對者則認為，公投可能

會造成「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激化社會對立。極端反對者甚至以為，公民投票是讓民眾

在無知的情況下針對政策議題作決定，這不但容易形成多數暴力，也會降低決策的品

質。 

  這些對公投的辯護和反對意見，我們已經耳熟能詳。本文無意在此加入正反意見的

交鋒。本文的目的，是要以「公共討論」這個面向，來省視支持與反對公投的論點。我

們想要指出的是：如果沒有公共討論，公投的辯護者所強調的民主價值就無法彰顯；反

過來說，如果能夠在公民投票的過程建立起公共討論，反對者所憂心的、指摘的，公投

的「弊病」或「危害」，如鼓勵集體無知、形成多數暴力，激化社會對立，這些可能性就

能降低甚或避免。換言之，公民投票強調人民參與的「直接民主」，必須和重視公共討論

的「審議民主」相結合，才能對民主政治起興利除弊之功。 

  審議民主這個政治理念，有兩個面向：「民主」和「審議」。在「民主」的面向，審

議民主的理念主張：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這個面所

強調的「直接民主」，和公民投票是相近的。在「審議」的面向，這個理念認為：集體決

定，是理性無私的公民經由公共討論的方式來形成。在公共討論的過程，參與者相互講

理，彼此溝通，在資訊充分的情況下，運用明智的判斷，聆聽他人的觀點，反省自己的

主張，審慎地評估各種論點，來檢視參與者共同關心的議題，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審議民主所強調的「審議」面向，可以作為公投民主的投票機制的補充。我們知

道，民主的核心觀念是：統治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問題是，人民的同意如何達

成？不同的民主理論，對這個問題，也不同的解答。「公投民主」，是「投票中心」的民

主理論，它認為，人民直接透過投票機制所形成的（多數）決定，就是經過人民同意的

集體選擇。相較之下，審議民主，則是一種以對話為中心的民主理論，它將民主的瞭解

置於說理和討論的觀念上。而將「人民的同意」和「說理的義務」相接連。審議民主理

論認為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秩序，必須向所有受其法律約束的人說明決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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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集體決定必須具有說理的義務；公共政策的決定必須「給個說法」，必須公開

說明解釋，提出充分的理由來辯護其合理性，才能具有「獲得人民同意」的正當性。在

這樣的理解下，受治者的同意，甚至投票的機制，並沒有消失，但在投票之前，必須有

公共討論的過程，讓公眾在資訊充分的情況下，透過講理、溝通，形成意見，而做成具

有公共合理性的政策決定。 

  以下，讓我說明，在公民投票的過程引入審議民主所強調的公共審議，如何能夠強

化公投民主，並減少公民投票可能帶來的弊病。 

公共審議強化公投民主 

  公民投票的支持者宣稱，公民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直接民主投票制度，是彌補代議

民主缺失的有利途徑，因為公民投票能夠「強化正當性」和「促進參與感」。 

  先從「強化正當性」來談。前面提過，民主統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政府政

策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才具有正當性。什麼樣的決策模式，才能體現「人民的意

志」？直接民主的倡議者認為，如果人民的理念與偏好是經由民意代表來表達，必然會

受到扭曲。相對的，由公民直接參與政策決定的公民投票，將更能正確地呈現民意。公

共事務如果是經由這種公共意志的表達形式來決定，這比起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做成的

政策決定，在人民眼中，將更具有正當性。 

  何以公民投票能強化正當性？論者舉出「程序性」和「實質性」兩大理由。從「程

序性」的理由來說，公民投票比較能夠明確地反映民意；從「實質性」的理由來說，公

民投票所做的決定，比較能夠推動較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決定。 

  有些經驗研究指出，公民投票的結果，確實能夠準確地測量出「既有的民意」。也就

是說，作為一種匯總個別偏好的機制，公民投票，比起代議民主機制，確實比較能夠正

確地呈現多數民眾的偏好。但是，如果民主的正當性，不只是決策的程序上能夠保證多

數意見能夠正確地呈現，同時也包括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們對決策的實質結果的評

價，那麼，反映「既存偏好」的公民投票，如果在投票之前缺乏溝通與討論的過程，使

得民眾的不同偏好有改變的可能，進而考量更大的公共利益，那麼公民投票不見得能夠

符合公共利益；如果處於少數的個人或群體的意見，沒有在公意形成的過程中受到重視

與了解，那麼在少數群體眼中，公民投票的結果，也不見得是具有正當性的。少數服從

多數，不是因為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多數偏好」是正當的，而是別無選擇不得不然。 

  也就是說，認為公民投票能夠提高正當性，通常是基於兩個理由：公民投票所呈現

的「多數決」比較接近「真實的民意」，以及公民投票的結果比較能夠符合公共利益。但

是，如果少數意見無法透過公共討論的過程被聆聽、被考量，無論公民投票的程序如何

能讓多數人的偏好「正確的呈現」，少數群體總是會感覺受到排斥。如果個人的偏好是固

著在私人利益的領域，而非在與他人互動的公共討論中來考量政策後果對自己、他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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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整體的影響，那麼累計私人偏好的公民投票結果可能產生「集體的非理性」而非促

進公共利益。 

  我們必須在公民投票的過程中，強化公共討論，才能使公民投票提高決策的正當

性。何以如此？因為在公共討論的過程中，人們必須從公共利益的角度發言來說服別

人，同時也在相互尊重的立場上聆聽、理解他人的意見，並反省、修正自己先前的看

法，這種過程，一方面使得不同的利益與價值關切，能夠得到平等的考量，另一方面，

則使個人偏好超越私利的侷限。公民投票之前，必須有公共討論的過程，才能使受到尊

重的少數有心理的動機來接受投票的結果，也才能使集體決策比較可能產生符合公益的

結果。  

  公民投票被賦予的另一個價值是：強化參與感。抱持這種看法的人指出，公民投票

是公民們直接參與集體事務決定不可或缺的手段，將決策的場域從代議機構移轉到人民

手中，擴大參與的機會，能促進積極關心公共事務、形成健全的政治判斷的公民德行。 

  「公民投票」是主動的公民們，不假代議政府之手而直接地進行「自我治理」的政

治參與；但是光是公民投票本身，並不足以充分發展公民德行。能夠產生主動積極、關

切公益的公民德行之政治參與，必須創造出一個政治社群，能夠將依賴的個人轉化成自

由的公民，將偏狹的私人利益，轉化成公共利益。而唯有重視審議、溝通與公共討論的

民主對話，才能產生這種轉化作用。換言之，公民能夠直接參與政策決定的行動和權

力，必須與鼓勵民主對話的制度相互結合，才能強化具有社群精神的公民參與感，共同

解決集體的問題。 

  認為公民投票能夠促進參與感，所重視的不僅是參與本身的價值，而且因為是參與

的過程能夠對個人產生教育與轉化的效果，而幫助養成良好的公民德行。如果一個良好

的民主政體所需要的公民德行，是能夠具有公益取向，積極行動和自主判斷能力，那

麼，只靠參與決定公共政策的投票行動，是不足以養成這些公民德行。公民們必須與其

他同胞進入公共討論的參與民主對話，才能因為接觸各種觀點、訊息而對公共事務有開

明的瞭解和意見判斷能力，才能超越私人自利立場，也才能因此提升公共行動的積極意

願。 

公共審議降低公投弊病 

  反對公民投票的第一個理由，是認為民眾是無知的、缺乏資訊也無法瞭解政策議題

的。這是菁英民主理論攻擊直接民主的主要論點。菁英民主制的支持者指出，在高度專

業的政治領域中，公民的政治參與，只應該限定在定期選舉適合的領導者，公共事務的

決定完全授權給這些菁英與專家，民眾不必過問。他們假定，民眾是能力不足的，唯有

具備專業知識和決策能力的菁英，才能客觀地判斷什麼對公共利益是好的。尤其在當代

社會，知識的複雜需要高度分工，每項工作都應該有專責的人士來負責，政策議題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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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不例外。在這樣的見解之下，將政策議題交由無知、無見解的民眾以公民投票的方

式來決定，將無法產生明智的決策，降低決策的品質。 

  菁英民主理論對直接民主的批評，有自相矛盾之處。如果一般民眾無法明智地判斷

政策議題，他們又如何能在選舉投票時判斷候選人是否有能力替他們決定政策呢？另

外，一些有關公民投票的實證研究也指出，一般民眾並非無知、沒有判斷能力的。不

過，反駁菁英民主理論的「民眾無知論」，並非我們在此的主要的目的。我們以為，在回

應「民眾無知論」的攻擊之時，公民投票確實必須創造「開明的瞭解」，必須讓公民們根

據充分資訊和良好理性，來對政策議題，發展出清晰的理解，能夠辨別政策選項的優劣

得失，知道不同的政策方案對自己、他人和整體社會所帶來的後果。公共討論的過程，

能夠提供充分資訊，有助於人們對政策議題的瞭解，因而能夠使參與政策決定的公民

們，對政策議題建立清晰的瞭解，根據適當、充分的資訊來選擇「最好」的政策方案。 

  反對公民投票的第二個理由是公民投票容易產生多數暴力，傷害少數群體的權利。

這種論點是建立在幾個假定上。一、直接民主的過程使多數群體對法律的制訂比較容易

有駕馭的自由；二、屬於多數群體的群眾，與政治菁英相較，對少數權利更不具寬容的

精神；三、個人根據自利立場和主觀的、既定的偏好來投票，而匯總成多數意見。許多

避免公民投票產生多數暴力的防範措施，大都承認第一個和第二個假定，而從公民投票

的制度設計和政治菁英的介入，來降低公民投票傷害少數權利的可能性。我們則以為，

第三個假定同樣值得認真對待。唯有在缺乏公共討論的情況下，第三個假定才能成立。

公共討論的過程，使得公民能夠聆聽與思考不同的政治意見，而建立公民互動的互敬與

互信；公開的意見交換，使得參與者必須要提出別人可以接受的理由，也必須要相當程

度地考慮到公眾共同的福祉，以建立論點的說服力，這也將有利於公民從自利取向往公

共利益轉向，進而構成公民情誼。也就是說，公共討論所產生的相互瞭解的溝通和轉化

作用，將降低多數群體透過公民投票做出傷害少數群體權利的決定。 

  反對公民投票的第三個理由是，公民投票會激化政治衝突，擴大社會矛盾的裂痕，

尤其是在存在著嚴重的族群、種族、語言、宗教與國家認同衝突的分裂社會中。但有不

少牽涉到族群與民族主義議題的公民投票，卻以圓滿的方式獲得解決。有學者將這些

「圓滿」的案例，歸諸「菁英協商」與「公眾認可」的結合；我們則以為，在存有嚴重

分歧的社會中，公民投票的過程，若能建構公共討論的機會，使得公民群體在相互理解

的溝通中，能夠發現多數與少數可以一起生活的方式，認可彼此的差異，尋找他們的共

同之處，將有助於降低對立和緩衝突。 

結論 

  倡議公民投票的理由，經常宣稱這種直接民主的實踐可以強化正當性和參與感。但

是，缺乏公共討論的公民投票，只是將個別公民的政策偏好匯集成多數決，這種總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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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模型，未必能夠產生提昇民主正當性、充分發展公民德行的結果，唯有建構公共

討論的過程，正當性與公民參與的強化，方為可期。另外，不少人擔心：民眾無法瞭解

公投議題，以及公民投票可能造成多數暴力，激化社會矛盾與政治衝突。我們以上的討

論則試圖指出，由於理想的公共討論，具有理性與公益取向的特質，使公民們能夠聆聽

他人意見，進行相互瞭解的溝通，並提供較為充分的訊息以判斷政策的後果，轉化個人

原先的立場和政策偏好，如果公民投票能夠建構公共討論的過程，上述的特質與效果將

能降低公民投票所可能產生的降低決策品質、傷害少數權利和極化社會衝突的後果。 

【註釋】 

*. 本文改寫自林國明、陳東升，2007，〈公民投票與審議民主〉，收於林佳龍編，《民主

到底：公投民主在台灣》。台北：台灣智庫，頁 71-82。◆ 


